浙社教〔2012〕3号

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关于组织
申报2012年度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的通知
各市社区大学（城市大学）、各县（市、区）社区学院：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社区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根据《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2012年工作要点》（浙教办职成〔2012〕35号）安排，经研究，决定开展2012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与要求
（一）课题申报单位原则上应为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以上的行政单位或办学机构，在相关领域需具有比较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且能够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二）申报人（课题组负责人）条件
1.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负责课题的组织与实施。
2.每位申报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申报者必须是该课题的实际主持人，并在课题研究中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申报课题一经立项，申报人即为该课题的主持人。
3.已在省级及以上协会、学会、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等立项的研究课题，不重复立项。
（三）申报人须按照《浙江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申报评审书》（浙江社区教育网“下载专区”栏下载）要求如实填写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通报撤项。其他相关要求详见《申报评审书》“填表说明”。
二、课题类别
2012年度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设立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其中包括资助课题和经费自筹课题两种类型。申报者根据《2012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指南》（详见附件）所列示的研究领域进行选题论证，也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基础自行设计课题名称和研究内容选报课题。
三、结题要求
2012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研究周期为1至2年。结题时须在《社区教育研究》或其他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附1篇研究报告，如有其他成果可作为课题附件。对于最终成果主要为文集、教材、丛书等暂不立项。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课题成果须注明课题名称及课题编号。
附件：2012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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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规划课题指南

1.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
2.社区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3.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4.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构建与运行研究

5.终身学习平台与资源建设研究
6.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建设研究

7.终身学习成果认定与奖励机制的研究
8.新市民教育、老年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策略研究
9.农村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创新研究
10.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11.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与社区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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